第一聯：申報聯  收件後由稽徵機關留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二聯：收執聯  由納稅者留存

(107年、1月) 契稅聲明事項表
	納稅者姓名、名稱
	王大明
	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
(營利事業統一編號、扣繳單位統一編號)
	D
	1
	0
	0
	0
	0
	0
	0
	0
	0


本(人、營利事業、機關團體……等)依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7條第8項但書規定為重要事項陳述，特此聲明，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。
	聲明事項

	0000000000


說明：
1、 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7條第3項規定：「納稅者基於獲得租稅利益，違背稅法之立法目的，濫用法律形式，以非常規交易規避租稅構成要件之該當，以達成與交易常規相當之經濟效果，為租稅規避。稅捐稽徵機關仍根據與實質上經濟利益相當之法律形式，成立租稅上請求權，並加徵滯納金及利息。」
2、 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7條第8項規定：「第3項情形，主管機關不得另課予逃漏稅捐之處罰。但納稅者於申報或調查時，對重要事項隱匿或為虛偽不實陳述或提供不正確資料，致使稅捐稽徵機關短漏核定稅捐者，不在此限。」
	納稅者
簽名或蓋章

	  王大明              

	申報代理人
簽名或蓋章
	
	申報代理人
統一編號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請勾選：□會計師□地政士
        □記帳士(記帳及
          報稅代理人)
        □其他：      

	（稽徵機關收件戳記、日期）


(107年、1月) 契稅聲明事項表
	納稅者姓名、名稱
	王大明
	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
(營利事業統一編號、扣繳單位統一編號)
	D
	1
	0
	0
	0
	0
	0
	0
	0
	0


本(人、營利事業、機關團體……等)依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7條第8項但書規定為重要事項陳述，特此聲明，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。
	聲明事項

	0000000000


說明：
1、 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7條第3項規定：「納稅者基於獲得租稅利益，違背稅法之立法目的，濫用法律形式，以非常規交易規避租稅構成要件之該當，以達成與交易常規相當之經濟效果，為租稅規避。稅捐稽徵機關仍根據與實質上經濟利益相當之法律形式，成立租稅上請求權，並加徵滯納金及利息。」
2、 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7條第8項規定：「第3項情形，主管機關不得另課予逃漏稅捐之處罰。但納稅者於申報或調查時，對重要事項隱匿或為虛偽不實陳述或提供不正確資料，致使稅捐稽徵機關短漏核定稅捐者，不在此限。」
	納稅者
簽名或蓋章

	  王大明              

	申報代理人
簽名或蓋章
	
	申報代理人
統一編號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請勾選：□會計師□地政士
        □記帳士(記帳及
          報稅代理人)
        □其他：      

	（稽徵機關收件戳記、日期）


常見租稅規避態樣及應檢附證明文件之相關釋例

	稅目
	常見租稅規避類型
	可能涉及規避之事實說明
	檢附證明文件

	契稅
	建築物於建造完成前，因買賣、交換、贈與，以承受人為建造執照原始起造人或中途變更起造人名義，並取得使用執照者。
	地主甲君提供土地與建商A公司訂定合建分屋契約，約定建築物興建完成後，由甲君以持有土地部分持分與A公司交換取得房屋。惟甲君將其與A公司合建而依約取得之房屋，指定以乙君之名義登記而變更建造執照起造人，所取得之房屋應依贈與契稅之稅率繳納契稅，雖變更建造執照起造人名義時，系爭房屋尚未建築完成，惟乙君既有取得建造完成後之房屋之意思，即應依契稅條例第16條第5項規定於主管建築機關核發使用執照之日起滿30日起申報契稅。
	一、工程合約。

二、合建契約。

三、資金證明。




附表(第一聯：申報聯)








附表(第二聯：收執聯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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